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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暨重庆力帆乘用车有限公司 

15 万辆乘用车项目搬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项目名称：重庆力帆乘用车有限公司 15 万辆乘用车生产基地搬迁升级项目 

 投资金额：约 75 亿元 

 特别风险提示: 搬迁方案所涉及的各项要素尚未最终确定，时间周期可能较

长；搬迁后可能涉及土地、厂房及部分资产和生产设备的处置、报废，存在一定闲

置风险和资产减值风险；土地出让收益（含搬迁补偿等）尚未确定，可能与预计金

额存在一定差异。 

 

一、 对外投资概述 

（一）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力帆股份”）全资子

公司重庆力帆乘用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力帆乘用车”）现有的 15 万辆乘用车生

产基地位于重庆市北部新区经开园金开大道 1539 号，占地约 740 亩，于 2003 年择

址修建，一期工程于 2006 年建设完成并投产，二期工程于 2008 年投建（其中：二

期工程为力帆股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募投项目）。目前力帆乘用车上述生

产基地的产能为年产 10 万辆乘用车，剩余 5 万辆产能尚未建成。 

鉴于力帆乘用车现有厂区的周边已围建并形成住宅区和风景旅游区，厂区的环

保压力、交通压力越来越大；为顺应城市发展规划、降低公司营运成本，同时为满

足公司未来的乘用车及新能源汽车产能需求、提升整车新产品和工艺流程中的能源



效率以及提高企业的自动化、柔性化、智能化水平，公司拟在重庆两江新区范围内

择址修建新厂区，并对力帆乘用车现有的15万辆乘用车生产基地进行搬迁升级。上

述投资事项完成后，预计将提高公司乘用车生产工艺的自动化水平、实现传统燃油

车和新能源汽车的专用产线生产、提高生产效率，同时还有助于降低生产成本、改

善员工作业环境、降低员工劳动强度，实现绿色、低碳制造。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本次对外投资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最近一次

股东大会审议。 

（三）关联交易情况 

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 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重庆力帆乘用车有限公司 15 万辆乘用车生产基地搬迁升级项目。  

2、项目选址及占地面积：本项目择址暂定在重庆市两江新区范围内，项目总规

划面积约 800 亩。 

3、项目建设内容：搬迁升级现有 15 万辆乘用车生产基地，其中 10 万辆传统燃

油车、5 万辆新能源汽车。  

4、项目投资：根据机械工业第九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出具的《重庆力帆乘用车

有限公司新工厂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总投资约 75 亿元，项目资金来源为公

司自筹资金（其中公司拟利用自有资金约 28.3 亿元，以银行借款等其它方式融资约

46.7 亿元）。 

5、项目效益测算：项目设计产能为年产 10 万辆传统燃油车及 5 万辆新能源汽

车，达产后预计可实现年销售收入约 190 亿元，预计稳定运营后预计可实现年利润

总额约 22.5 亿元。 

 6、项目建设方式及周期：本项目计划在审批通过后 36 个月内建成。在本项目

搬迁过程中，公司拟采用 “建成后再搬迁”的方式，以尽量降低搬迁过程中的损耗，

保证公司产品的订单需求。 

三、 本次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在项目建设期内，公司拟采取“建成后在搬迁”的方式，能够保证公司产品



的生产和市场供给，不会对公司当期正常的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2、通过新工厂的建设以及生产装备的升级，一方面将大力提升整车新产品和工

艺流程中的能源效率，提高企业的自动化、柔性化、智能化水平；另一方面，本项

目开展后将形成新的场地、物流、生产设施、产品平台，有助于整合和完善力帆乘

用车的产品谱系、提高质量保障能力、降低制造成本，进而提升公司产品的利润空

间和市场竞争力。 

3、新工厂建成及搬迁后，原生产基地的土地拟将由政府收储或由公司进行资产

转让。原生产基地占地740亩，按照目前周边房价估值，扣除搬迁升级所需的项目投

资及其它费用外，预计公司可获得约15亿-25亿元的土地出让收益。 

四、 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1、本次项目如因国家或地方有关政策调整、项目审批等实施条件及融资环境发

生变化，项目的实施可能存在顺延、变更、中止或终止的风险；  

2、项目投资建设周期较长，可能会在一定周期内对公司现金流造成压力，公司

将统筹资金安排，合理确定资金来源、支付方式、支付安排等，确保该项目顺利实

施。  

3、乘用车（含新能源汽车）行业竞争激烈，且技术更新速率较快，消费者需求

也在日益变化和增加，若公司产品未能满足消费者需求，可能存在一定投资风险。 

4、搬迁后可能涉及土地、厂房及部分资产和生产设备的处置、报废，存在一定

闲置风险和资产减值风险。 

5、土地出让收益（含搬迁补偿等）尚未确定，若房（地）价出现波动，可能与

预计金额存在一定差异。 

就上述可能面临的风险，公司将尽快与各方进行磋商、确定并形成搬迁实施方

案；公司还将根据其技术先进性、可使用价值的不同分别采取作价投资、出售或报

废的方式对淘汰设备进行处理，对闲置的厂房及土地拟进行出租或出售，以尽可能

盘活存量资产，规避闲置风险，实现公司利益最大化。 

特此公告。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2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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